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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申报备案工作公  告

为加强和规范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河南省消防条例》《河南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关于加强改革过渡期间消防监督执法的通知》（豫公通〔2019〕180号）要求，现组织开展2023年全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申报备案工作，特公告如下：
一、申报备案期限
即日起至2023年5月25日。
二、申报备案对象
全市范围内符合河南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的（见附件1）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对标自评、主动申报备案，符合企业登记标准且经营规模符合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的个体工商户也应当申报备案。
三、申报备案程序
（一）对标自评
全市范围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或主要负责人组织有关人员对照河南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全面开展自评。
（二）主动申报
符合河南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的单位均应到本行政区域的县（区）消防救援大队进行申报备案，申报流程为：下载填写“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申报备案表”（附件2），加盖本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名后将扫描件发送至本行政区域的县（区）消防救援大队电子邮箱，待审核通过后由工作人员电话告知再现场报送原件（各县区消防救援大队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见附件3）。
（三）注意事项
一幢建筑物中各自独立的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凡符合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的，应当各自独立申报备案；如建筑物本身符合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的，该建筑物产权单位也要独立申报备案。
有隶属关系的单位，不在同一地点且符合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的，不论下属单位是否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均应当独立申报备案；位于同一地点的有隶属关系的单位，如下属单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且符合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的，也应当独立申报备案。
铁路、交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安消防机构监督职责范围内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向铁路、交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安消防机构申报备案，再由当地县（区）消防救援大队进行汇总。
四、申报要求
（一）2022年已申报确定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且至今单位未发生变化的，可以直接确定为2023年度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此次不需要再重新申报备案。
（二）新增的符合界定标准的单位，应依法申报备案，如实填写有关信息，并对申报备案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对于应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而未申报备案的，由消防部门通知其在规定期限内补报备案。
（三）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因调整、整合或消失且已不符合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的，应及时上报，按照级别由公安机关或消防部门核查后予以调整删除。
（四）消防部门依据消防法律和相关规范性文件，对社会单位申报的备案信息采取书面审查的方式进行核实，按照《开封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封市公安局关于修订开封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分级界定标准的通知》（汴消〔2020〕29号）确定一级、二级、三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通过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
特此公告。

附件1.河南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
    2.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申报备案表
    3.各县区消防救援大队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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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河南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
（摘自河南省公安厅《关于调整河南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的通知》（豫公通〔2013〕250号））
一、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场、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娱乐场所等公众聚集场所：
（一）建筑面积在1000平方米（含本数，下同）以上且经营可燃商品的商场、集贸市场；
（二）客房数在50间以上，或客房数在50间以下但设有商场、歌舞娱乐、餐饮场所等且建筑面积大于2000平方米的宾馆、饭店；
（三）公共的体育场馆、会堂；
（四）建筑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的下列室内公共娱乐场所：
1.影剧院、放映厅、礼堂等演出放映场所；
2.舞厅、KTV等歌舞娱乐场所；
3.具有娱乐功能的夜总会、音乐茶座和餐饮场所；
4.游艺、游乐场所；
（五）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足浴、美容院、桑拿浴室（洗浴部分面积除外）等营业性健身、休闲场所。
二、医院、养老院和寄宿制的学校托儿所、幼儿园：
（一）住院床位在50张以上的医疗保健机构；
（二）住宿床位在50张以上的养老院、福利院；
（三）学生住宿床位在100张以上的学校；
（四）幼儿住宿床位在50张以上的托儿所、幼儿园。
三、国家机关：
（一）县级以上的党委、人大、政府、政协；
（二）县级以上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四、广播、电视和邮政、通信枢纽：
（一）县级以上广播电台、电视台；
（二）县级以上邮政、通信枢纽单位。
五、客运车站、码头、民用机场：
（一）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客运车站侯车厅、客运码头候船厅；
（二）民用机场航站楼。
六、公共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档案馆以及具有火灾危险性的文物保护单位：
（一）建筑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图书馆、展览馆；
（二）公共博物馆、档案馆；
（三）具有火灾危险性的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七、发电厂（站）和电网经营企业。
八、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生产、充装、储存、供应、销售单位：
（一）生产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工厂；
（二）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灌装站、调压站；
（三）储存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专用仓库（堆场、储罐场所）；
（四）营业性加油站、加气站，液化石油气供应站（换瓶站）；
（五）经营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化工商店；
1.经营甲、乙类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站内总存量300公斤或5立方米以上的商店；
2.经营甲、乙类易燃易爆化学物品营业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的商店。
九、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企业：
单个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上的服装、鞋帽、玩具、食品等劳动密集型企业。
十、国家和省级科研单位。
十一、高层公共建筑、地下铁道、地下观光隧道，粮、棉、木材、百货等物资仓库和堆场，重点工程的施工现场：
（一）高层公共建筑建筑高度在50米以上的办公楼（写字楼）、公寓楼等；
（二）城市地下铁道、地下观光隧道等地下公共建筑和城市重要的交通隧道；
（三）国家储备粮库、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上的其他粮库；
（四）总储量在500吨以上的棉库；
（五）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上的木材堆场；
（六）总储存价值在5000万元以上的可燃物品仓库、堆场；
（七）国家和省级等重点建筑工程的施工现场。
十二、其他发生火灾可能性较大以及一旦发生火灾可能造成人身重大伤亡或者财产重大损失的单位。
说明：
1.一个物业小区内有多栋高层公寓等建筑物而且同属一个产权单位或物业管理单位的，可算一个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2.在一个符合界定标准的单位或建筑物内另有符合界定标准而法人不同的单位，可分别算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法人相同但多家承包、租赁的可算为一个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附件2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备案申报表
	法定名称
	××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地    址
	××市××区××路
	联系电话
	××××××××

	是否原消防重点单位
	□否      □一级□二级□三级消防重点单位

	申


报


单


位


属


性
	□建筑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且经营可燃商品的商场

	
	□客房数在50间以上，或客房数在50间以下但设有商场、歌舞娱乐、餐饮场所等且建筑面积大于2000平方米的宾馆、饭店

	
	□公共的体育场馆、会堂

	
	□建筑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的下列公共娱乐场所：1、影剧院、放映厅、礼堂等演出放映场所；2、舞厅、KTV等歌舞娱乐场所；3、具有娱乐功能的夜总会、音乐茶座和餐饮场所；4、游艺、游乐场所

	
	□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足浴、美容院、桑拿浴室（洗浴部分面积除外）等营业性健身、休闲场所

	
	□住院床位在50张以上的医疗保健机构

	
	□学生住宿床位在100张以上的学校   □幼儿住宿床位在50张以上的托儿所、幼儿园 

	
	□县级以上广播电台、电视台  □县级以上邮政、通信枢纽单位 

	
	□县级以上的党委、人大、政府、政协  □县级以上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客运车站侯车厅、客运码头候船厅      □民用机场航站楼

	
	□公共博物馆，档案馆      □具有火灾危险性的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建筑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图书馆、展览馆

	
	□发电厂（站）和电网经营企业。

	
	□生产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工厂      □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灌装站和调压站         □储存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专用仓库  □营业性加油站、加气站，液化石油气供应站（换瓶站） □经营甲、乙类易燃易爆化学物品，营业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或者站内总存量300公斤或5立方米以上的商店

	
	□单个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上的服装、鞋帽、玩具、食品等劳动密集型企业。

	
	□国家和省级科研单位   □国家和省级等重点建筑工程的施工现场

	
	□高层公共建筑建筑高度在50米以上的办公楼（写字楼）、公寓楼等  

	
	□城市地下铁道、地下观光隧道等地下公共建筑和城市重要的交通隧道

	
	□国家储备粮库、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上的其他粮库   □总储量在500吨以上的棉库   □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上的木材堆场   □总储存价值在1亿元以上的可燃物品仓库、堆场

	
	□其他发生火灾可能性较大以及一旦发生火灾可能造成人身重大伤亡或者财产重大损失的单位

	根据《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61号），我单位属于第十三条所列的范围之内，现申报备案。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注：1、各单位自行对照，并在申报单位属性栏内选择一项打“√”。2、公共娱乐场所是指向公众开放的下列室内场所：⑴影剧院、录像厅、礼堂等演出、放映场所；⑵舞厅、卡拉OK厅等歌舞娱乐场所；⑶具有娱乐功能的夜总会、音乐茶座和餐饮场所；⑷游艺、游乐场所；⑸保龄球馆、旱冰场、桑拿浴室等营业性健身、休闲场所；（5）表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附件3
各县区消防救援大队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
鼓楼区消防救援大队，地址：鼓楼区卧龙街85号，联系电话：0371-22330061，电子邮箱：gulouxiaofang119@163.com。
顺河区消防救援大队，地址：顺河区新宋路72号，联系电话：0371-22029119，电子邮箱：shunhexiaofang@126.com。
禹王台区消防救援大队，地址：禹王台区五一路立交桥南头，联系电话：0371-22239113，电子邮箱：ywtxfdd@163.com。
龙亭区消防救援大队，地址：龙亭区东京大道与万兴苑路交叉口向北200米路西，联系电话：0371-22916119，电子邮箱：ltqxfjyd@163.com。
示范区消防救援大队，地址：示范区晋安路1号，联系电话：0371-22022119，电子邮箱： jmxfdd119@163.com。
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地址：开发区三大街与金耀路交叉口向西300米路南，联系电话：13303789886，电子邮箱：3305568150@qq.com。
祥符区消防救援大队，地址：祥符区上禾大道177号，联系电话：0371-26686119，电子邮箱：xiangfuxiaofang@163.com。
兰考县消防救援大队，地址：兰考县迎宾路24号（供电公司对面），联系电话：0371-22322770，电子邮箱：lkxxfdd@163.com。
杞县消防救援大队，地址：杞县金城大道西段（经二路与经三路之间），联系电话：0371-22770989，电子邮箱：kfqxfhw@163.com。
通许县消防救援大队，地址：通许县经二路，联系电话：0371-22300119，电子邮箱：tongxu119@126.com。
尉氏县消防救援大队，地址：尉氏县工业路556号，联系电话：0371-23207119，电子邮箱：q739587580@126.com。

